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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王  璇

晚报讯 有部分驾驶员
在驾乘车辆时会忽略系安
全带，有部分市民对前排系
安全带有自觉意识，但后排
乘坐人员往往会被忽视，这
是非常严重的行车安全隐
患。滨州交警日前公示部
分典型案例，为市民普及交
通安全常识，消除安全隐
患。

10 月 13 日 14 时 50 分
许，麻某驾驶重型货车沿
340 国道由南向北行驶至
340国道与恒业四路交叉口
处时，与前方顺行左转弯的
小型汽车碰撞，因双方驾乘
人员都正确使用安全带，事
故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
坏。

10 月 9 日 3 时 20 分许，
林某驾驶小型轿车沿富国
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沾化区
东外环路口，与沿外环路由
南向北的王某驾驶的轻型
货车相撞，因双方驾乘人员

都系了安全带，事故仅造成
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10 月 13 日 23 时 30 分
许，毕某驾驶小型汽车沿公
路由西向东行时，与重型货
车追尾碰撞，毕某因没有系
安全带受伤，两车不同程度
损坏。

10 月 12 日 16 时 25 分

许，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变更
车道时，与顺行的重型半挂
牵引车发生碰撞，刘某因没
有系安全带导致受伤，两车
不同程度损坏。

调查数据显示：在大部
分交通事故中，驾乘人员未
系安全带发生事故的死亡
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

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员
75%会因伤势过重身亡。

由此可见，在不幸遭遇
事故时，系好安全带能有效
提高生存率，起到安全保护
作用。

滨州交警提醒市民，驾
乘车辆出行时一定要系安
全带。

□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王  燕

晚报讯 为切实保障辖区学校师生
的出行安全，进一步加强学校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连日来，邹平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针对辖区学校周边道路
开展“全覆盖”、“地毯式”交通安全隐患
大排查，从源头强化交通安全工作，夯
实安全基础，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校及周
边道路交通环境。

活动中，邹平交警细化工作措施，
联合教育、交通、属地镇街等多部门联
合行动，对学校周边道路进行全方位、
立体式的排查，针对发现的交通标志标
线、信号灯、人行设施、停车等设施不完
备、不合理、不规范等隐患问题，能整改
的立即整改，无法整改的上报相关部门
进行完善。确保学校周边标志标牌设
置清晰、道路路面完好，减少学校周边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切实做到不留盲
区、不留死角，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 记牢更要系牢

如何正确系好安全带?

●普通成年人：肩带应该跨过胸
腔，腰带紧贴胯骨，这样冲击力就不会
作用在柔软的内脏，而是在坚固的骨骼
上。

●孕妇：肩带跨过胸部中央，腰带
避开肚子隆起部位，放在胯骨最低位
置。

●儿童（4 岁以下）：1 岁以下的儿童
应使用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1-4 岁儿
童应使用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12 岁以
下儿童不得乘坐前排。

●儿童（4-12岁）：4岁以上的孩子，
如果身高不足 150 cm，即便不使用安
全座椅，也必须配合使用增高坐垫或者
增高座椅抬高身体。

如果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在出现
紧急刹车或车辆碰撞等情况的时候，容
易勒到脖子造成窒息、勒到腹部造成肠
胃穿孔等严重伤害。

邹平交警
开展校园周边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帮助诈骗团伙洗钱
无棣县公安赴广东抓获4名嫌疑人

帮助他人转移非法所
得并从中获取“报酬”，换
来的却是牢狱之灾，这样
的“买卖”划得来吗？10月
21 日，无棣县公安破获一
起洗钱案，专案组赴广东
省抓获 4 名帮助诈骗团伙
洗钱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 7 月，无棣县于
某某网上追星时被诈骗
10000 余元。经办案民警
研判发现，被骗资金在一
家实体店铺套现。通过进

一步深挖和侦查，警方锁
定了在广东省实施套现的

4 名犯罪嫌疑人。办案民
警立即赶赴广东实施抓

捕，经过 10 余天的辗转奔
波，成功将 4 名犯罪嫌疑
人在广东省惠州市、东莞
市抓获。

经审查，4 名嫌疑人
将受害人的被骗资金在
实体店铺套取现金后，以
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进
行洗钱“跑分”，并从中非
法获利。目前，4 名犯罪
嫌疑人均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1.什么是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
罪？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
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
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
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除了对明知的犯罪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予以
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
售外，还有哪些行为也可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答：其他行为包括居间
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
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
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
票据、有价证券，协助转移
资金、汇往境外等。

3. 什么是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

答：通过犯罪直接得
到的赃款、赃物，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
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
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
行处理后得到的孳息、租
金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
罪所得产生的收益”。

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有什么区别？

答：在主观方面，两罪
主观故意所明知的内容不
同，“帮信罪”对于上游犯
罪的性质是概括性明知，

即主观上明知上游行为人
极可能是犯罪行为或具有
某种性质特征，但具体实
施何种犯罪行为在所不
问，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对于上游犯罪既可以是
概括性明知，也包括明确
知道。在客观方面，两罪
犯罪行为介入时间节点不
同，“帮信罪”发生在上游
犯罪实施犯罪活动过程
中，系网络信息犯罪的辅
助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则发生在上游犯罪既
遂后，属于事后帮助行为。

（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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